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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学院党〔2021〕21 号

关于成立和撤销部分二级学院党组织的通知

各直属党组织、各单位：

根据攀枝花学院机构设置方案（攀学院党〔2021〕19 号），

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一、成立中共攀枝花学院文学院总支部委员会；

二、成立中共攀枝花学院法学院总支部委员会；

三、成立中共攀枝花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；

四、撤销中共攀枝花学院交通与汽车工程学院委员会；

五、撤销中共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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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有关党组织及时按有关规定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和

党的委员会、总支部委员会的选举等工作。

中共攀枝花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3 月 5 日

中共攀枝花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5日印发


